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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  文】 
论 20 世纪 20 年代国家主义者的“大中华民族”观 1 

 

郑大华 2
 

 

摘要：“大中华民族”这一观念最早提出于 1914 年，有其深刻的历史背景。进入 20 世纪 20 年代
后，提倡和使用“大中华民族”的人多了起来，这其中包括以《醒狮》周报为主要阵地的国家主
义者。当然，由于政治立场、文化理论以及从事职业的不同，人们提倡和使用“大中华民族”这
一观念的目的也是不同的。就以《醒狮》周报为主要阵地的国家主义者而言，他们提倡和使用“大
中华民族”这一观念的目的，是为了实现中华民族对于帝国主义的自决。因为他们认为，要实现
中华民族对于帝国主义的自决，首先是要实现“五族同化”，并最终使五族同化成为一“单纯”
的“大中华民族”，这样中华民族才有能力从帝国主义的压迫和奴役下解放出来。而他们所讲的
“五族同化”的实质，并非是五族融合，而是以汉族来同化其他四族，亦即所谓“汉化”。所以，
以《醒狮》周报为主要阵地的国家主义者所提倡和使用的“大中华民族”观，既有反对帝国主义
对中华民族的压迫和奴役、实现中华民族对于帝国主义自决的积极意义，同时它所体现出的又是
一种具有大汉族主义思想倾向的民族观，而这种具有大汉族主义思想倾向的民族观是一种错误的
民族观，并不符合中国的具体国情。如果按照国家主义者所主张的那样实行“五族同化”，其结
果除汉族以外的其他满、蒙、回、藏等各民族最终将失去其民族特征，成为汉族的一部分。也正
因为如此，中国共产党对“以大中华民族的口号同化蒙、藏等藩属”的“大中华民族”观持的是
批判和反对的态度。 
关键词：国家主义；中华民族；大中华民族；《醒狮》周报 
 

中华民族形成很早，但“中华民族”这一观念的提出则很晚，直到 1902 年才由梁启超最先

提出和使用。在 20 世纪初的清末，不仅使用“中华民族”这一概念的人不多，除梁启超外，只

有杨度和章太炎使用过，而且他们都是在汉族的意义上使用“中华民族”这一概念的。1912 年

中华民国的成立，极大地推动了“中华民族”这一观念的传播和使用
3
。到了 1914 年，在“中华

民族”观念的基础上，有人开始提出和使用“大中华民族”这一观念。进入 20 世纪 20 年代，使

用“大中华民族”这一观念的人多了起来，这其中包括以《醒狮》周报为主要阵地的国家主义者。

“大中华民族”观念的提出有其深刻的历史背景，对“中华民族”观念的发展和最终形成也产生

过重要影响。但遗憾的是，目前学术界没有人对“大中华民族”观念的提出及其相关问题进行过

系统研究。有鉴于此，本文拟对 20 世纪 20 年代以《醒狮》周报为主要阵地的国家主义者的“大

中华民族”观作一探讨，不当之处，欢迎批评指正。 

 

一、 
 

就本人所见到的资料而言，“大中华民族”这一概念是一位名叫“光昇”的作者于 1914 年在

一篇名叫《论中国之国民性》的文章中首先提出的。 

光昇之所以在这时提出“大中华民族”这一观念，有其深刻的历史背景。这主要涉及到“五

族共和”问题。众所周知，中华民国是辛亥革命的产物。早在辛亥革命爆发以前，以孙中山为代

 
1 本文刊载于《西南民族大学学报》第 8 期，第 1-8 页。 
2 作者为中国社会科学院 近代史研究所 研究员。 
3 参见郑大华，“中国近代民族主义与中华民族自我意识的觉醒”，《民族研究》2013 年第 3 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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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的革命派和以梁启超为代表的立宪派围绕中国应该建立一个什么样的“民族国家”发生过激烈

论战，以孙中山为代表的革命派主张“排满”，建立一个民主共和的单一的汉民族国家，而以梁

启超为代表的立宪派则主张“合满”，建立一个君主立宪的包括满族在内的多民族国家。争论的

结果是，建立一个民主共和的多民族国家成了革命派和立宪派的共识。于是，辛亥革命爆发后，

“五族共和”提上议事日程。1912 年 1 月 1 日中华民国成立，“五族共和”又成了新成立的中华

民国的建国方针
1
。 

“五族共和”的提出，并成为新成立的中华民国的建国方针，“不仅避免了统一的多民族国

家的分裂，也避免了一些多民族国家在发生重大的政局变动时民族间往往相互仇杀的悲剧发生，

从而为后来中国统一的多民族国家的不断巩固和发展奠定了较好的政治和社会基础。”
2
 因此，

我们应该充分肯定“五族共和”对维护国家统一、促进各民族团结的积极意义。但这只是问题的

一个方面；问题的另一方面，我们也应该看到，“五族共和”又有它的历史局限性。 

首先，中国是一个多民族国家，除汉、满、蒙、回、藏这五族外，还有其他民族，而“五族

共和”并没有把其他民族包括在内，不符合中国是一个统一的多民族国家的具体国情。所以，辛

亥革命时，云南军都督府就结合云南实际情况，提出了“汉、回、蒙、满、藏、夷、苗各族视同
一体”的“七族共和”的主张。

3
新疆伊犁的新伊大都督府在发布的《儆告各军士六言谕》中，

将汉、满、蒙、回、藏的“五族共和”，改为了符合新疆各民族实际的“汉、藏、回、缠、哈”

的“五族共和”，宣称“汉、藏、回、缠、哈，均应一视同仁”。
4
 辛亥革命后，认为“五族共和”

不符合中国多民族这一国情的人越来越多起来，如民初思想家吴贯因就在《庸言》上发文，公开

提出“五族之名词不得成立”，因为“现在中国之人民，尚有苗族在，固属六族，而非五族也。”
5
 1917 年，《宗圣学报》转载的《神州丛报》一篇《中华民族特性论》的文章同样认为五族之名

不符合中国的国情，“今之论中国民族者，咸称为五族共和，此极不正确之论。盖就中华民族而
言，实有汉、满、蒙、回、藏、苗六族，而就汉人一族言，已包含六族之血统，此稍涉史乘者，
类能言之。”

6
 孙中山后来也批评“五族共和”道：“现在说五族共和，实在这五族的名词很不切

当。我们国内何止五族呢？”
7
 

其次，“五族共和”虽然有利于各民族之间的团结，但如果处理不当，过分强调人们的民族

出生，则又会强化人们对于本民族的身份认同，不利于形成统一的中国民族观或中华民族观，也

不利于对中华民国的认同。也许正是出于这方面的考虑， 1912 年 1 月 1 日，孙中山在《临时大

总统就职宣言书》中强调了“民族之统一”和“领土之统一”对于“五族共和”的重要意义：“国
家之本，在于人民。合汉、满、蒙、回、藏诸地为一国，即合汉、满、蒙、回、藏诸族为一人。
是曰民族之统一。武汉首义，十数行省先后独立。所谓独立，对于清廷为脱离，对于各省为联合，
蒙古、西藏意亦同此。行动既一，决无歧趋，枢机成于中央，斯经纬周于四至。是曰领土之统一。” 
8
 此后，无论是孙中山，还是其他人，在讲“五族共和”时，都把“民族之统一”和“领土之统

一”放在了极及重要的地位。即使是袁世凯，尽管他成为中华民国临时大总统和大总统后，极力

破坏孙中山建立起来的民主制度，实行个人专制和独裁，从而使“中华民国”最终成了一块有名

无实的空招牌，但在“五族共和”问题上，他则继承了孙中山思想和主张，也是从“民族之统一”

 
1 参见郑大华，“辛亥革命与中国近代民族国家的初步建立”，《教学与研究》2011 年第 9 期。 
2 郑大华，“辛亥革命与中国近代民族国家的初步建立”，《教学与研究》2011（9）。  
3 潘先林.“‘七族共和’：云南军都督府对‘五族共和’的丰富与发展”，《中国民族报》2011 年 7 月 29 日第 7 版。 
4 《儆告各军士六言谕》，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委员会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编《新疆文史资

料选辑》（第 9 辑），乌鲁木齐：新疆人民出版社，1981，第 80 页。 
5 吴贯因，“五族同化论”（续前号），《庸言》1913 年(9)。 
6 “中华民族特性论”，《宗圣学报》1917（8） 
7 孙中山，“在上海中国国民党本部会议的演说”，《孙中山全集》第 5 卷，北京：中华书局，1985，第 394 页。 
8 孙中山，“临时大总统就职宣言书”，《孙中山全集》(第 2 卷)，北京：中华书局，1982，第 2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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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领土之统一”的角度来理解和强调“五族共和”的。4 月 22 日，也就是袁世凯正式继任南

京临时大总统后不久，他在发布的《令满、蒙、回疆归内部务管理》的大总统令中就一再强调：

“现在五族共和，凡蒙、藏、回疆各地方，同为我中华民国领土，则蒙、藏、回疆各民族，即同
为我中华民国国民。”

1
后来他又多次重申，要以“五族共和”来处理边疆的民族问题。如 5 月

25 日，他在“通今禁售排满及诋毁前清各项书籍”的大总令中宣称：“中华民国，由五大族共
同组合而成，自宜联络感情，以收协同统一之效”。

2
 9 月 20 日，他又在“加进实赞共和之蒙古

各扎萨克王公封爵”令中写道:“民国建设，联合五族，组织新邦，全赖各民族同力同心，维持
大局，方能富强日进，巩固国基。” 

3 10 月 28 日,他下令复封西藏达赖喇嘛名号，再次强调：

“现在共和成立,五族一家，前达赖喇嘛诚心内向，从前误解，自应捐释。应即复封为诚顺赞化
西天大善自在佛，以期维持黄教，赞翊民国。同我太平。”

4
 11 月 23 日,他又下令国务院晓谕蒙

古各旗, “查宣布共和，迭经申明，联合汉、满、蒙、回、藏五大旗为中华民国。”
5
 此外,在

处理外蒙“独立”事件时,袁世凯致电库伦哲布尊丹巴称: “今联合五族，组织民国，本大总统
与贵呼图克图，在一身则如手足,在一室则成弟昆,利害休戚,皆所与共。”

6
 

既然“民族之统一”对于“五族共和”具有十分重要的积极意义，那么，怎样才能实现“民

族之统一”呢？就民初的情况来看，凡乎所有的党派都无一例外的主张民族“同化”。如 1912 年

3 月，中国同盟会根据变化了的形势所制定的《中国同盟会总章》就把“实行种族同化”作为“总

则”的内容之一。后来同盟会改组为国民党，其发表的《国民党宣言》中也明确规定:“厉行种
族同化，将以发达国内平等文明，收道一同风之效也。”

7
由部分不满于孙中山的同盟会员和立宪

党人组成的共和统一会，其政纲就明确规定: “提倡文言之统一，以期五大族之同化。”
8
后来在

共和统一会的基础上联合其他小团体而组建的统一共和党，其政纲也写进了“融和国内各民族”

的内容。
9
中华平民党的宗旨也有“种界融合”的规定。

101913 年 6 月 29 日，由“五大民族共和

联合会”发起成立的平民党，“促进种族同化”是其政纲这之一。
11
 总之，正如有的研究者所指

出的那样，“主张民族或种族‘同化’，已成为民国初年许多政党的共识。”
12
 

实际上，除了“政党的共识”外，学术界也从学理层面阐述了民族同化的必要性和可能性。

1913 年 3 月 1 日-4 月 1 日出版的《庸言》第 1 卷第 7-9 期连载了吴贯因的《五族同化论》一文。

该文开宗明义便写道：“自共和告成，合五族为一家，享同等之权利，我四万万人，亦可以仅存
国民之名称，而不复有种族之界限矣”。因为，自中华民国成立一年以来，先后就发生过“库伦
之独立，西藏之叛乱，宗族党人出没于各地”之事件，这些事件都是那些“怀抱种族之偏见”和

不赞成“共和”的人干的，他们虽然打着“种族”的旗号，但“不知所谓汉、满、蒙、回、藏云

者，多属地理之名词，或宗教之名词，而非种族之名词也”。实际上，要说“种族”的话，从数

 
1 “中国大事记”，《东方杂志》1912（12）. 
2 “中国大事记”，《东方杂志》1912（1）. 
3 “中国大事记”，《东方杂志》1912（5）. 
4 “中国大事记”，《东方杂志》1912（6）. 
5 “中国大事记”，《东方杂志》1912（7）. 
6 程道德、张敏孚，《中华民国外交史资料选编》(一)，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88，第 86-87 页。 
7 “国民党宣言”，《孙中山全集》(第 2 卷)，北京：中华书局.1982，第 398 页。 
8 “共和统一会章程”，《中华民国史档案资料汇编》第三辑“政治”（三），南京：江苏古籍出版社，1991，第 757
页。 

9 “统一共和党规约”，章伯锋、李宗一，《北洋军阀 1912～1928》(第 1 卷)，武汉：武汉出版社，1990，第 367
页。 

10 “中华平民党简章”，章伯锋、李宗一。《北洋军阀 1912～1928》（第 1 卷），武汉：武汉出版社，1990，第 362
页。 

11 “平民党宣言书暨暂行章程”，《北京档案史料》1992（3）。 
12 黄兴涛，“现代‘中华民族’观念形成的历史考察——兼论辛亥革命与中华民族认同之关系”，《浙江社会科学》

200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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千年前开始，这五族就有交往和交流，其相互间的“血统之混淆，固已久矣”，已很难找到纯粹

的“种族”了。而且就世界来看，并不只有中国是“合多种族以建立国家”，很多国家也是如此，

如瑞士，就有日耳曼人和法兰西人两个种族；法国有五个主要种族，他们是开耳脱人、巴斯克人、

窝伦人、意大利人和条顿人；美国作为一个移民国家，“其民族之复杂，殆如合百川以成大海，
其种族之数之多更不能杦举焉。”瑞士、法国、美国和中国一样都是民主共和的国家。其他一些

非民主共和的国家，其民族之多也是如此。如德国，是君主制国家，其国民中，除日耳曼人外，

还有斯拉夫人、窝伦人、佛兰西人、西萨利亚人、斯堪底拿威人等，有此可见，“种族虽多不足
以为国家病，道在能使之融合而已”。

1
 该文指出，如今世界已处于军国之社会时代，而非宗法

之社会时代，“当对外而为国民之竞争，不可对内而为种族之竞争”。欧美列强国内尽管还存在着

某某种族之名，但各族之间的界限“已渐消灭，有归于同化而已矣”。中国也是这样，虽然还有

汉、满、蒙、回、藏等族的区分，实际上各族之间不仅“血统”早已混淆，形成你中有我、我中

有你的局面，而且这五族的任何一族，“其始”都是“集合若干小族而成”的。在逐一考察了汉、

满、蒙、回、藏五族是如何“合若干小族以成一大族”的历史后，该文写道：“由上观之，汉、
满、蒙、回、藏五族，其初固非单纯之种族，而实由混合而成之民族也”。既然若干小民族可以

分别“混合而成”汉、满、蒙、回、藏五大民族，那么汉、满、蒙、回、藏五大族也可以“混合

而成”一个更大的民族，“况今日国体改为共和，五族人民负担平等之义务，亦享受平等之权利，
既已无所偏重，以启种族之猜嫌，自可消灭鸿沟，以使种族之同化，则合五族而成一更大之民族，
当非不可能之事也。”2

更何况汉、满、蒙、回、藏各民族之间，在长期交往中，形成了你中有我、

我中有你的血缘关系，“非能划清彼此之血统也”。因此，该文最后建议，“今后全国之人民，不
应有五族之称，而当通称为中国民族（Chinese nation），其四万万同胞，即可称为中国民族，亦
可称为中国国民，因为 nation 一词有‘民族’和‘国民’二义”。3

 

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光昇在《论中国之国民性》一文中提出了他的“大中华民族”主张。

他指出：和西方民族不同，西方的主体民族对他民族采取的是“排斥主义”，而中国的主体民族

汉族对他民族采取的是“感化主义”。因此，历史上许多民族都被汉族同化了，成了汉族的一部

分，这也是中国虽然人口众多，约占世界总人口的四分之一，但民族相对来说比较“纯一”的重

要原因。也正是由于汉族对他民族采取的是“感化主义”，“五族共和”中的满族“已失成一民族

之元素，将必转化为汉人”；居住在“内地”的回族“及其信徒”，也“久与汉人混和”，成了汉

人的一部分，“而回部及蒙疆藏卫之民，其上等社会已通行汉语，而所谓文学历史等，亦无成立

之根据，其不为纯粹之一民族可无疑义”。因此，他主张借鉴欧洲的“日耳曼主义、斯拉夫主义”

的提法，将中国的国民统称之为“大中华主义”，与其“合满、汉、蒙、回、藏之名，谓之五族，
毋宁谓之大中华民族可也。” 4

 

到了“五四”前后，尤其是进入 20 世纪 20 年代后，提倡和使用“大中华民族”观的人增多

起来。这一时期提倡和使用“大中华民族”观最有影响的人物当数孙中山。孙中山提倡和使用“大

中华民族”观，是与他的“民族建国”主张联系在一起的，即他希望中国也像美国通过主体民族

对其他民族的同化而形成一个统一的“美利坚民族”那样，通过主体汉族对满、蒙、回、藏以及

其他民族的同化，形成一个新的由汉族改称而来的“大中华民族”，并在此基础上，建立一个起

“大中华民族主义”的近代的“民族国家”，以完成辛亥革命未能完成的“民族建国”任务
5
。  

 

二、 
 

1 吴贯因，“五族同化论”，《庸言》1913（7）. 
2 吴贯因，“五族同化论”（续一），《庸言》1913（8）. 
3 吴贯因，“五族同化论”（续二），《庸言》1913（9） 
4 光昇，“论中国之国民性”，《大中华杂志》1914 年（1）. 
5 参见郑大华《论晚年孙中山“民族建国”思想中的“民族”问题》，《民族研究》2020 年第 4 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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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孙中山外，20 世纪 20 年代提倡“大中华民族”观的还有以《醒狮》周报为主要阵地的国

家主义者。如果说孙中山提倡“大中华民族”观，是与为了实现他的“民族建国”主张的话，那

么，20 年代以《醒狮》周报为主要阵地的国家主义者提倡“大中华民族”观，则是为了实现他

们所主张的“民族自决”。 

所谓“民族自决”，简单地说，就是每一个民族都有权决定自己的命运。民族自决产生于 17、

18 世纪的资产阶级革命时代，原属于资产阶级民主主义世界革命的一个要求。19 世纪时，马克

思、恩格斯在创立马克思主义学说的过程中，从支持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和争取社会主义的利益出

发，对“民族自决”持的是赞成态度。到了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前后，经过美国总统威尔逊和十

月革命领袖列宁的大力倡导，“民族自决”思潮在世界和中国蓬勃兴起，用孙中山的话说：“自欧
战告终，世界局面一变，潮流所趋，都注重民族自决”。

1
就实践主体而言，“民族自决”有两种

不同的模式：一是族群化模式，亦即多民族国家中的弱小民族有从母体民族中分离出来、成立独

立的主权国家的权力。族群化模式是建立在“一民族一国家”之理论基础上的，这一理论认为“族

群的同质性是国家存在的前提”。二是非殖民化模式，亦即殖民地半殖民地民族有从殖民主义的

统治下解放出来、成立独立的主权国家的权力。非殖民化模式是建立在国家的领土完整和主权独

立神圣不可侵犯之理论基础上的。和族群化模式不同，非殖民化模式认为国家存在的前提不是“族

群的同质性”，而是国民所共同具有的信仰、情感、历史记忆和政治意识等。所以，并非一民族

建立一个国家，多民族亦可以建立一个国家，而且就近代民族国家的趋势来看，多民族建立一个

国家更为普遍。
2
民族自决的这两种实践主体的不同模式——非殖民化模式和族群化模式传入中

国后，引伸发展出两种不同的民族自决主张：一是中华民族对于帝国主义的自决，二是中华民族

内部各弱小民族对于主体民族汉族的自决。因所持理论和政治立场的不同，中国各派政治力量对

这两种不同的民族自决主张的态度是不同的。就 20 年代以《醒狮周报》为主要阵地的国家主义

者而言，他们主张中华民族对于帝国主义的自决，而反对中华民族内部各弱小民族对于主体民族

汉族的自决。胡国伟就明确指出，“‘民族自决’的意义，决不是教各国中的各种民族分裂，互相
携贰；他的意义是：凡备有历史和地理上的关系，而同受外力压迫的各民族，应该本国性的要求，
同化于同一的政治和文化之下，造成一个带国性的大民族，尽力摆脱外来的羁绊，实行自决，保
全固有的主权”。

3
 

20 年代以《醒狮》周报为主要阵地的国家主义者对“民族自决”的主张，是以他们对国家

主义与民族主义的认识为前提的。英文 nationalism 在中文里常被译成“民族主义”，但在以《醒

狮》周报为主要阵地的国家主义者看来，应该译成“国家主义”。李璜在《国家主义正名》一文

中就明确指出：“国家主义这个词（Nationalism）被有些人译作民族主义，我们认为很不适当。”

因为近代国家的内容不是“民族”这两个字所能包含和代表的。固然在拉丁文里，Natio 这个字

含有民族的意思，但“近代的国家不只是一个民族构成的，一个国家里往往有几个民族同住着，
而并不仿害他的国家的统一和发展”。比如，他举例说：今世的强国如法国，如美国，其民族构

成的份子就很复杂，与此相反，意大利和西班牙虽都同是一个拉丁民族，却分成了两个国家。所

以说，民族与国家不同，民族不能取代国家，近代国家构成和稳固的基础不是民族，而是国民共

同的信仰和共同的历史记忆。因此在近代国家，“常常是几个民族同保一个疆土，同拥一个主权，
文化相融，有了共同的信仰，历史既长，有了共同的回忆，于是患难安乐都能长相保守，而不分

 
1 孙中山，“在中国国民党本部特设驻粤办事处的演说”，《孙中山全集》第 5 卷，北京：中华书局，1986，第 473

页。 
2 茹莹，“民族自决的两种模式：种族化与非殖民化”，《二十一世纪》2003（75） 
3 胡国伟，“民族自决与蒙国独立”，《醒狮》1925（41）. 

http://baike.baidu.com/view/4610.htm
http://baike.baidu.com/view/4610.htm
http://baike.baidu.com/view/4486.htm
http://baike.baidu.com/view/991596.htm
http://baike.baidu.com/view/8059.htm
http://baike.baidu.com/view/635458.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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离，以失坠此领土主权。”
1
常乃德的《十九世纪以来国家主义在学理上之发展》一文也写道，在

十八世纪末年和十九世纪初年以前，因国家组织尚未键全，“一民族一国家的国家观念是非常发
达的”，用民族主义来翻译 nationalism 符合时代的特征，但是进入十九世纪以后，组织国家的原

素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即“把单纯的以民族为基础的国家，变为以政治的、经济的、文化的、民
族的各原素共同组成的国家”。如美国的民族就非常复杂，但却不失为单纯的国家。瑞士也是如

此。这说明“自从物质文明发达、交通进步以后，许多不同的民族，只要利害相同，都有团结成

一种国家之可能”，而非必须是一民族建立一个国家。既然组织国家的原素随着时代的进步发生

了巨大的变化，那么，我们再用民族主义来对应 nationalism 就不能体现出这种时代的进步和变化

了。
2
 余家菊的《国家主义之心理的基础》一文分析了国家主义和民族主义之观念的产生，指出：

国家主义观念的产生“有两大要素”，一是“同类意识”，即“觉悟”到“通国之人”“皆为同类”，

而“异国之人”则“非我族类也”，只有具备了“同类意识，然后国人一体之威可生，而休戚与

共、利害与共之情亦可起矣”；也只有具备了“同类意识”，然后国人“相扶相助以抵抗外侮、保

存本国之行为始有发现之可能也”。二是“主权意识”，或曰“独立意识”，即“觉悟”到同类之

人“有独立处理其自己的事物而不受异类的干涉之权力也”。但与国家主义不同，民族主义观念

产生的“要素”主要是“同种意识”，即认为只有同种族、同血统的人才是自己的同类，否则都

是“异类”，所以民族主义者只有“血统的觉悟”，而没有“政治的觉悟”。就此而言，“民族主义

实为具体的未开发的思想，国家主义则为抽象的进步的思想”。
3
 

正是基于他们对国家主义和民族主义的上述认识，20 年代以《醒狮》周报为主要阵地的国

家主义者反对民族自决的族群化模式，以及由此而引伸发展出的中华民族内部各弱小民族对于主

体民族汉族的自决。因为如前所述，民族自决的族群化模式是建立在“一民族一国家”之理论基

础上的，而在以《醒狮》周报为主要阵地的国家主义者看来，这一理论并不符合近代民族国家的

实际。吴文藻在《民族与国家》一文中就明确指出：“民族与国家结合，曰民族国家。民族国家，
有单民族国家与多民族国家之分。世倡民族自决之说，即主张一民族造成一民族国家者。”但现

实的情况是，“一国家可以包括无数民族”，而“一民族可以造成无数国家”。所以，“一民族可以
建一国家，欲非一民族必建一国家”。实际上，就近代民族国家的构成来看，“诚以数个民族自由
联合而结成大一统之多民族国家，倘其文明生活之密度，合作精神之强度，并不减于单民族国家，
较之或且有过无不及，则多民族国家内团体生活之丰富浓厚，胜于单民族国家内之团体生活多
之。”既然“多民族国家内之团体生活”要比“单民族国家内之团体生活”更加“丰富浓厚”，而

“民族性之真正要求”，不是独立，而是自由，“自由其目的也，独立其手段也；非为独立而独立
也，乃为自由而独立也”，那么，建立在“一民族建立一国家”之理论基础上的民族自决的族群

化模式，便是“舍本逐末”，把手段当成了目的。基于上述理由，尤其是中国自古以来就是统一

的多民族国家这一事实，吴文澡“主张无数民族自由联合而结成大一统之民族国家”。
4
胡国伟也

指出：民族自决的族群化模式所主张的“种族纯一”、“血统纯一”和“语言纯一”，都非立国的

必要条件，实际上世界上没有几个国家的“种族”、“血统”和“语言”是“纯一”的。以法国为

例：“‘法兰西民族’之中包含几个原来不相同的种族，正犹之乎我们中国合汉、满、蒙、回、藏
五族而成为‘中华民族’”一样。“法兰西民族”的“血统”也“早已混杂”，尤其是“法国北方，
老早已失去种族的纯性”。至于语言，“法国之白鲁东、亚尔萨斯、巴士哥等人，到现在还有特殊
的土语”。

1
除法国外，德国、美国等世界上的许多国家，也都是由多个民族构成的。“世界各国

的民族既是这样的混杂，那么，中国合五族而成一个共和国家，也不算什么稀奇的一件事”，根

 
1 李璜，“国家主义正名”，《醒狮》1924（3）.  
2 常乃德，“十九世纪以来国家主义在学理上的发展”，《醒狮》1927（138）. 
3 余家菊，“国家主义之心理的基础”，《醒狮》1927（118）. 
4 吴文藻，“民族与国家”，《留美学生季报》1926（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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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就不存在各弱小民族对于主体民族汉族的自决问题。
2
李璜在区分了国家主义与民族主义后指

出，“我们既以国家为单位，而对于已经同化在一个国家下面的各民族便不赞成他们的分离了。
如像在中国里的满族和回族，他们既与汉族有几百年真正共处，相安于一个文化的历史，则同为
中华民国的国民，我们不但不加以歧视，而且要更使他们了解我们是同处于一个现状，患难是相
共的。”

3
 化周在《国民的特质与国家的命运》一文中也再三强调：中国虽然是一个由“五族结

合而成的”国家，“然而民族的痕迹，并不似其他复合国家的显著”，因此民族自决的族群化模式

根本不适合于中国，“别有用心的日本东洋史家，虽极力鼓吹中国民族分立之说，挑拨中国人的
感情，然而他们的目的，是在吞并满、蒙”。但无论日本人“怎样苦心经营，终难一手掩盖中国
历史上的事实”，即经过“四千余年”的发展，中国的民族已经发展结合成为“一种优秀的民族，
而这种新民族，乃是汉、满、蒙、回、藏五位一体的统一民族。由这种统一的新民族建设统一的
新中华民国，根本上是很坚固的。”

4
 

在反对民族自决的族群化模式，以及由此而引伸发展出的中华民族内部各弱小民族对于主体

民族汉族的自决的同时，以《醒狮》周报为主要阵地的国家主义者则主张民族自决的非殖民化模

式，以及由此而引伸发展出的中华民族对于帝国主义的自决，他们有时又称之为“大中华民族自

决”。胡国伟《民族自决与蒙国独立》一文中就写道：“已经同化而成为带国性的民族（如法兰西
民族、美利坚民族），如受外力压迫时，当然是同样的自决。试看‘民族自决’的威尔逊，他并
不教美国各民族自立自决，便可证明此说非虚。根据这点，所以我们国家主义者极端主张合汉、
满、蒙、回、藏五族而成的‘大中华民族自决’”。

5
李璜也强调指出，面对帝国主义的侵略，“我

们今日言救国，不只是救汉族，是连满、蒙、回、藏各族一起要救。因为他们都是中国的一份子，
既同是国家的份子，他们也该当起来同我们合作去打破这个现状。”

6
所谓“打破这个现状”，也

就对于帝国主义的自决。当时的一些国家主义者发起成立了一个国家主义小团体“大江会”，所

发表的《大江会宣言》宣称，“所谓帝国侵略主义者，乃目前少数暴民压迫世界大多数民族之现
象”，如非洲全部民族、中美南美各民族、欧洲近东各民族、亚洲的印度民族、朝鲜民族等等，

“此皆与我中华民族在少数暴民专制帝国侵略主义下受同样之压迫也”。这种压迫是“与二十世

纪真正民治精神”背道而驰的。“我辈大江国家主义者，将于民族自决主义下，求被压迫诸民族
之互助，以打倒少数暴民专制之帝国侵略主义。”

7
 

 

三、 
 

20 年代以《醒狮》周报为主要阵地的国家主义者认为，要实现中华民族对于帝国主义的自

决，首先是要实现“五族同化”，并最终使五族同化成为一“单纯”的“大中华民族”。在国家主

义者中，最早提出“大中华民族自决”，并一再声明“我们主张‘大中华民族自决’，是谋‘五族
同化’，以共御外侮”

8
的胡国伟就曾指出，法兰西民族、美利坚民族等世界上的许多民族都是由

多个民族同化而形成的，但“我国因为政治不良，教育不兴，交通不便”等“种种原因，以致五
族未克尽臻‘同化’之域”，换言之，“‘中华民族’尚未完全确定。中国的‘国性’（Nationalite）
也随之而未克坚定”。这是我国近代以来之所以屡遭帝国主义侵略的重要原因。所以，要实现对

 
1 胡国伟，“国家主义通释”，《醒狮》1928（183）. 
2 胡国伟，“民族自决与蒙国独立”，《醒狮》1925（41）. 
3 李璜，“国家主义正名”，《醒狮》1924（3）. 
4 化周，“国民的特质与国家的命运”，《醒狮》1928（174）. 
5 胡国伟，“民族自决与蒙国独立”，《醒狮》1925（41）.  
6 李璜，“国家主义正名”，《醒狮》1924（3）. 
7 “大江会宣言”，《大江季刊》1925（2）. 
8 胡国伟，“民族自决与蒙国独立”，《醒狮》1925（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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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帝国主义的自决，“我们此后的努力，应从国性上多做一番‘同化’的工夫。”而“国性”的坚

定，又与教育有着十分密切的关系，“我们应竭九牛二虎之力，去提倡‘国家主义的教育’，再由
提倡而见诸实行，使五族民众，咸以‘爱国’为最高道德，造成一个卓然独立的‘大中华民族’，
消除汉满蒙回藏的界限，共同生活于五色国旗之下”。与此同时，要努力“建设‘全民政府’，施
行‘全民政治’，使五族同霑幸福”。这样，“五族自然同化于政治于文化之下，中国的国性，也
自然明显而强固了，‘大中华民族’也于是乎确定。”

1
杨先钧在《国家主义之口号问题》一文中

写道：他曾与朋友开玩笑说，如果世界交通能够有较大的进步，将天然阻力完全打破，无论地球

上任何地方都可朝发夕至，然后使黄白棕黑红五种人混合杂居，实行通婚，绝对泯除人种之见，

将世界人种化为一大混合种，则民族之间的战争可以消灭无余，而世界战争总数至少当消灭三分

之二。“此虽为一幻想，然而缩小范围，施之于中华民族以内之汉、满、蒙、回、藏，使其彼此
同化，成一单纯之中华民族，不令中华民族之下，更有小单位，一以杜外族离间侵略之由，一以
求内部团结更加紧密，由此发奋图强，再求全世界人道和平之贡献，实为可能，而又必要。”

2
余

家菊也主张借鉴美国的经验，实行“五族同化”。用他在题为《国家主义释义》的讲演中的话说：

美国的人种非常复杂，有从英国来的，有从法国来的，有从德国来的，有从俄国来的，这些人移

民到美国以后，“美国就认为这是极大的危险”，因为英国人有英国人的言语风俗人情，法国人有

法国人的言语风俗人情，德国人有德国人的言语风俗人情，俄国人有俄国人的言语风俗人情，“各
有各的言语风俗人情，而同时杂居在美国”，这就像埋了一颗定时炸弹一样，随时都有发生爆炸

的可能，极大的威胁到“美国的前途”。“于是美国就提倡‘美国式’，使他们那些从各国移来的
都成为美国人，完全受美国的风尚及思想等所化，美国人信仰什么，让他们也信仰什么，美国人
受什么教育，也让他们受什么教育，使他们与美国人有共同的性情，有共国的信仰，慢慢地全变
成纯粹的美国人。”在他看来，“我们中国如果实施国家主义”，谋求实现中华民族对于帝国主义

的自决，“那我们就要和美国一样”，通过同化，“使汉满蒙回藏五族”成为“大中华民族”。
3
 

尽管 20 年代以《醒狮》周报为主要阵地的国家主义者一再声称，“所谓五族同化，绝非以某
族为本位，而使其他四族同化于彼，实为采各族之长，而去各族之短，以求得一最好结果”；

4
并

强调“五族同化”是“使汉、满、蒙、回、藏五族都站在平等的地位，受一样的教育，使这五族
有共同的文化，以后自然不会有互相仇视的心理”，

5
但实际上，他们所讲的“五族同化”就是“汉

化”，即以汉族来同化其他四族。因为在他们看来，当时除汉族之外的“蒙、藏、回等民族，其
文化尚在游牧时代，生活简单异常，政治意识全未发达，彼固不知何谓国民应有之权利，亦不知
何为国民应有之义务”，与汉族相比，无论“知识”、“能力”，还是“文化”都要落后得多，“设
贸然予以政权，地方则任其自治，中央则留若干位置以安插之，则蒙、藏不为俄、英所攫去，中
国不为列强所瓜分，余决不之信”。所以，“欲使五族知识之平等，能力之平等，文化之平等，则
先进之汉族，努力使其他各族文化、知识、能力之增高，以改进其地位，为无可避免之责任。”

6

为了说明“五族同化”就是汉化，曾琦还从历史上找来依据。他在《中华民族之使命与中国青年

之责任》一文中写道：中国历史上的“所谓东夷、西戎、南蛮、北狄，昔之为我患者，今及悉同
化（于汉族）而泯其迹矣”，这说明“吾民族（即汉族——引者）精神之伟大，不以武力而以文
化矣”。儒家学说的创始人孔子，祖述堯舜，宪章文武，其所作春秋之义，“虽曰‘内诸夏而外四
夷’，然夷狄而进于诸夏，则亦诸夏之，其尚‘同化主义’，彰显明甚。”因此，鉴古而知今，我

们今天讲“五族同化”，亦就是要像历史上的“夷狄而进于诸夏，则亦诸夏之”一样，使满、蒙、

 
1 胡国伟，“国家主义通释”，《醒狮》1928（183）. 
2 杨先钧，“国家主义之口号问题”，《自强杂志》1925（1）.  
3 “余家菊讲瞿世荘记：国家主义释义”，《醒狮》1925（51）.  
4 杨先钧，“国家主义之口号问题”，《自强杂志》1925（1）. 
5 “余家菊讲瞿世荘记：国家主义释义“，《醒狮》1925（51）. 
6 杨先钧，“国家主义之口号问题”，《自强杂志》1925（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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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藏四族同化于汉族，从而形成为一个“大中华民族”。就此，曾琦很有自信地表示：“纯乎王
道而不杂霸功，专务文化而不尚武力，斯我民族之所以独高于他族，而吾乃敢倡为大中华民族之
使命，以告我青年者也”。

1
 

为了使五族能够“同化”成为一个“大中华民族”，20 年代以《醒狮》周报为主要阵地的国

家主义者还提出了“五族同化”的具体主张：首先是五族通婚。国家主义者认为，世界上一些强

大民族，如“美利坚民族”、“法兰西民族”形成的一个重要原因，就是内部各民族的通婚，“法
兰西民族是由几族合成的，由这种混合构成的血统，可以名之曰‘法国的血统’”。中国也应向法

兰西民族学习，“极端主张五族通婚，以构成‘中华民族’的新血统”。而“欲使五族通婚”，先

要解决国内交通不便的问题，“使全国有蛛网似的铁道马路，才能使五族杂处，能杂处然后有通

婚的可能”。否则，“咫尺如天涯，纵不乏‘有情人’，又何能‘终成眷属’”。
2
其次是统一语言和

文字。国家主义者认为，我国不仅语言复杂，而且五族的文字也非常的“纷歧”，这严重影响了

五族的交往和同化，“我们应该‘以国家主义的教育’来统一全国的文字，更用国音来统一全国
的语言”，只有“到了全国的文字和语言都统一起来的时候，那便是五族完全同化了”。

3
再次是

推行蒙藏教育，其具体的措施是：一在内地创办蒙、藏师范学校,“招收有志之士，授以蒙、藏
文字与风俗之学，及其必要的教育理想”，学生毕业后由政府安排到蒙藏地区任教；二鼓励蒙、

藏子弟到内地接受教育，“开设蒙、藏子弟来学之例，或于内地相当之学校酌留蒙、藏名额，或
于北京、甘肃、四川等省特设蒙人、藏人学校”；三各级学校教科书应补充、增加蒙、藏文化方

面的知识,“使对于该地人民有较良的了解,兼以启发其开拓边疆之壮志”。
4
除上述这些举措外，

20 年代的国家主义者还主张“移民殖边”、强化“国性”教育。通过这些举措，他们相信，“中
华民族乃能变成一真实单纯之民族”，亦即“大中华民族”。

5
 

就以上 20 年代以《醒狮》周报为主要阵地的国家主义者为实现“民族自决”所提出的“大

中华民族”这一观念来看，首先，我们应该充分肯定他们对民族自决的族群化模式，以及由此引

伸发展出的中华民族内部各少数民族对主体民族汉族自决的否定。因为如前所述，民族自决的族

群化模式是建立在“一民族一国家”之理论基础上的，这一理论并不符合中国国情，中国自古以

来就是一个统一的多民族国家，各民族都为统一的多民族国家的建立和发展做出过自己的贡献，

并在长期的交往和交流中，形成了我中有你、你中有我、大分散、小聚居的民族分布格局，如果

依据民族自决的族群化模式，“一民族一国家”，那就必然分造成民族的纠争和国家的分裂。其次，

20 年代以《醒狮》周报为主要阵地的国家主义者主张民族自决的非殖民化模式，以及由此而引

伸发展出的中华民族对于帝国主义的自决，这应给予充分肯定，我们不能因噎废食，因他们反对

过中国共产党，并围绕国民革命的有关问题与中国共产党发生过激烈论战，而否认他们主张中华

民族对于帝国主义自决的正义性和积极意义。他们之所以提出和使用“大中华民族”观，其目的

是为了实现中华民族对于帝国主义的自决。这也是他们提出和使用“大中华民族观”的意义所在。 

但这只是问题的一方面，问题的另一方面，他们认为要实现中华民族对于帝国主义的自决，

首先是要实现“五族同化”，并最终使五族同化成为一“单纯”的“大中华民族”，而“五族同化”

的实质，并非是五族融合，而是以汉族来同化其他四族，亦即所谓“汉化”。所以，它体现出的

又是一种具有大汉族主义思想倾向的民族观。而这种具有大汉族主义思想倾向的民族观是一种错

误的民族观，并不符合中国自古以来就是统一的多民族国家的具体国情。如果按照以《醒狮》周

报为主要阵地的国家主义者所主张的那样实行“五族同化”，以形成一个“大中华民族”，其结果

 
1 曾琦，“中华民族之使命与中国青年之责任”，《醒狮》1926（66）.  
2 胡国伟，“国家主义通释”，《醒狮》1928（183）. 
3 胡国伟，“国家主义通释”，《醒狮》1928（183）.  
4 余家菊，“国家主义下之教育行政”，《余家菊景陶先生教育论文集》(下)，台北：慧炬出版社，1997，第 373-374
页。 

5 杨先钧，“国家主义之口号问题”，《自强杂志》1925（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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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汉族以外的其他满、蒙、回、藏等各民族最终将失去其民族特征，成为汉族的一部分。也正因

为如此，新成立不久的中国共产党对“以大中华民族的口号同化蒙、藏等藩属”的“大中华民族”

观持是批判和反对的态度。早在 1925 年 1 月，中国共产党第四次全国代表大会通过的《过于民

族革命运动之决议案》就对那种“以大中华民族口号同化蒙、藏等藩属”的民族观提出过尖锐地

批评。《决议案》指出：“资产阶级的民族运动，包含着两个意义：一是反抗帝国主义的他民族侵
略自己的民族，一是以对外拥护民族利益的名义压迫本国无产阶级，并且以拥护自己民族光荣的
名义压迫较弱小的民族，例如土耳其以大土耳其主义压迫其境内各小民族，中国以大中华民族口
号的同化蒙藏等藩属；前者固含有世界革命性，后者乃是世界革命运动中之反动行为”。

1
 

 
 
 
 
【论  文】 

清末国家语文统一与满汉族群关系变化 2 
 

湛晓白 3 
 
摘要：清末新政时期，清廷推动建立新的国民教育体系，通过建设统一的国家通用语言和文化塑
造国民、培养国家认同。新的学制章程将指向汉语的“国文”和“官话”（国语）设定为基础科
目，同时确立了“书同文”和“语同音”的制度目标，由此改变了王朝时代“各语其语”的状态，
初步实现了教育领域内的语文统一。这一改革，得到了内地边疆一体化、宪政改革等制度建设的
助推，体现了汉语作为主体民族语言的文化优势。与此同时，传统的清朝“国语”——满语、满
文仍保留了一定的生存空间。其时，革命派和立宪派的满汉语言观，也从舆论层面对官方语文建
设有所呼应和影响。新“国文”、“国语”的强势崛起，说明建设统一的国家通用语言文化乃民
族国家时代大势所趋，而新旧“国语”并存，则揭示了这一进程的不彻底性及族群制约因素。  
关键词：“国语”；语文教育；满文；族群权力  
 

清末新政时期是中国从体制上构建近代民族国家的发轫，也是民族主义思潮高涨和族群关系

剧烈变动的时期。塑造同质的政治文化以构建民族国家的基础，最主要的途径即是国民教育，而

普及新式国民教育又以语言文字的统一为引擎，指向汉语的“国文”和“官话”（“国语”）因

之被确立为语文教育的基本内容。这一过程促使汉语文升级为“国文”、“国语”，且历史性地

同时确立了“书同文”和“语同音”的制度目标，改变了王朝时代各民族和地区“各语其语”的

状态，初步实现了教育领域内的语文统一。当然，由此也造成了指向汉语的新“国语”与指向满

语的传统“国语”在概念上的并存 4。由于朝野均对满汉族群关系高度关注，满、汉语言因之又

 
1 “中国共产党第四次全国代表大会对于民族革命运动之决议案”，《中共中央统战部.民族问题汇编》，北京：中

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1，第 32 页。 
2 本文刊载于《历史研究》2021 年第 5 期，第 77-100 页。 
3 作者为北京师范大学历史学院副教授。 
4 本文无意全面考订“国语”一词的语言史，但有必要对清代汉语语境中的“国语”概念作一简要说明。在古代

汉语文献中，除了同名的典籍，“国语”多用于少数民族政权统治民族语言的尊称。清朝入关后，满语被尊称

为“国语”（亦称“清语”），满文被尊称为“国书”（亦称“清文”、“清书”）。晚清以降，“国语”还增

加了表示某国语言（《法语流传》，《申报》1884 年 2 月 15 日），以及语文学科（《日本学校步武泰西》，《申报》

1895 年 4 月 29 日，第 1 页）等新的义项。至于民族国家通用语意义上的现代“国语”概念，学界通常认为最

早出现于 1902 年吴汝纶致张百熙的通信中。此后，伴随着清末语言统一运动的兴起，时人多将汉语视作现代


